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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/2021_2022__E5_85_B3_E4

_BA_8E_E5_85_AC_E5_c27_32479.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

署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告2002年 第23号我国于2001

年5月23日正式成为《关于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发

展中国家成员国关于贸易谈判的第一协定》（简称《曼谷协

定》）成员，这是我国加入的第一个具有实质性优惠关税安

排的区域贸易协定。为使我国出口至韩国、斯里兰卡的《曼

谷协定》项下的特定产品，享受韩国、斯里兰卡给予的关税

优惠待遇，现将韩国、斯里兰卡《曼谷协定》项下的货物原

产地规则及关税减让表予以公布。自2002年10月1日起，国家

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设在各地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开始

签发《曼谷协定》出口货物原产地证明书。有关《曼谷协定

》出口货物原产地证明书签证管理规定及要求由国家质量监

督检验检疫总局另行公布。特此公告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
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